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90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正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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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

3537號），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870號），本院認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馮正輝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拘

役之刑，應執行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

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馮正輝為彰化縣○○市○○路0段000○0號之達軒桂冠大樓

16樓住戶，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馮正輝因無力繳交水電費用遭斷水、斷電後，竟意圖

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

　　　　　1.於民國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9月22日17時許

止，以延長水管從上開大樓17樓經過馮正輝家16樓

陽台，接到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竊取達軒桂冠大

樓之公共用水。

　　　　　2.於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8月7日8時51分許

止，以私接電線之方式，自閱覽室公共用電插座、

16樓緊急照明用電插座接入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

竊取達軒桂冠大樓公共用電使用。

　　（二）馮正輝明知樓梯間為達軒桂冠大樓住戶的共用逃生通

道，竟基於阻塞逃生通道之犯意，分別於112年5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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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9時，在達軒桂冠大樓地下2樓公用車道上，與112

年6月7日18時，在達軒桂冠大樓丁梯逃生樓梯1至3

樓、15至17樓樓梯間，堆放資源回收物，阻塞住戶共

同使用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

康。

二、證據

（一）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告訴人即達軒桂冠大樓之住戶劉靜怡於警詢、偵查中之證

述。

（三）現場照片。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

　　　1.就犯罪事實（一）1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

之竊盜罪。

　　　2.就犯罪事實（一）2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3條、第

320條第1項之竊電罪嫌。

　　　3.就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

項後段之阻塞逃生通道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示各次犯行，其犯罪時

間相近，且各係為實現同一犯罪目的而侵害同一法益，各

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

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1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均屬接續犯。

（三）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

所需水、電，任意竊取他人之水、電，缺乏尊重他人財產

權之法治觀念，又任意以前開方式阻塞上開大樓之逃生通

道，顯已致生危險於其他住戶或使用人之生命、身體，所

為均不可取，並考量被告自述國中畢業、之前以資源回收

為業，日薪約新臺幣（下同）2、300元，無負債，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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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名成年子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以及

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竊取財物之價值、所得利

益、對被害人所生損害、被害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就所處拘役刑部分，斟酌

被告所犯各罪態樣及侵害法益、各次犯行之時間、空間之

密接程度等情，就所處拘役之刑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

示；暨就宣告刑及執行刑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條犯罪所得及

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本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示犯行所實際竊取之

水、電各為多少，因無具體記量，於認定上顯有困難，是

本院以估算之方式認定。

（二）就犯罪事實（一）1部分，被告住處於111年間單月平均用

水度數為7.6度（小數點第1位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竊

水之時間約莫為3個月，而依臺灣自來水公司水費收費標

準，隔月抄表者，於1至20度內每度單價為7.35元，是被

告所竊取之水估算價值應為168元（計算式：7.6×3×7.35

＝168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此部分應予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三）就犯罪事實（一）2部分，被告住處111至112年間，平均

每月電費為62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所用

以竊電之插座數量不多，自不能以家戶整體用電予以計

算，故其電費應再予以折減，以上開平均電費5分之1計算

為適當，被告竊電之期間約為2月，是本案以此方式估算

被告所竊取之電價值應為251元（計算式：627÷5×2＝251

元），此部分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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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徐啓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

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顏麗芸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逃生通道之處罰）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

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

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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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23條

（竊能量以竊取動產論）

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

附表：

犯罪事實 主文

如犯罪事實欄

（一）1所示

馮正輝犯竊盜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168元之水，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如犯罪事實欄

（一）2所示

馮正輝犯竊電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251元之電，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如犯罪事實欄

（二）所示

馮正輝犯阻塞逃生通道罪，處有期徒刑2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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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37號），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870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馮正輝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拘役之刑，應執行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馮正輝為彰化縣○○市○○路0段000○0號之達軒桂冠大樓16樓住戶，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馮正輝因無力繳交水電費用遭斷水、斷電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
　　　　　1.於民國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9月22日17時許止，以延長水管從上開大樓17樓經過馮正輝家16樓陽台，接到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竊取達軒桂冠大樓之公共用水。
　　　　　2.於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8月7日8時51分許止，以私接電線之方式，自閱覽室公共用電插座、16樓緊急照明用電插座接入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竊取達軒桂冠大樓公共用電使用。
　　（二）馮正輝明知樓梯間為達軒桂冠大樓住戶的共用逃生通道，竟基於阻塞逃生通道之犯意，分別於112年5月22日19時，在達軒桂冠大樓地下2樓公用車道上，與112年6月7日18時，在達軒桂冠大樓丁梯逃生樓梯1至3樓、15至17樓樓梯間，堆放資源回收物，阻塞住戶共同使用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
二、證據
（一）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告訴人即達軒桂冠大樓之住戶劉靜怡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三）現場照片。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
　　　1.就犯罪事實（一）1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2.就犯罪事實（一）2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3條、第320條第1項之竊電罪嫌。
　　　3.就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之阻塞逃生通道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示各次犯行，其犯罪時間相近，且各係為實現同一犯罪目的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1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均屬接續犯。
（三）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水、電，任意竊取他人之水、電，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法治觀念，又任意以前開方式阻塞上開大樓之逃生通道，顯已致生危險於其他住戶或使用人之生命、身體，所為均不可取，並考量被告自述國中畢業、之前以資源回收為業，日薪約新臺幣（下同）2、300元，無負債，離婚，有1名成年子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竊取財物之價值、所得利益、對被害人所生損害、被害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就所處拘役刑部分，斟酌被告所犯各罪態樣及侵害法益、各次犯行之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等情，就所處拘役之刑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暨就宣告刑及執行刑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示犯行所實際竊取之水、電各為多少，因無具體記量，於認定上顯有困難，是本院以估算之方式認定。
（二）就犯罪事實（一）1部分，被告住處於111年間單月平均用水度數為7.6度（小數點第1位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竊水之時間約莫為3個月，而依臺灣自來水公司水費收費標準，隔月抄表者，於1至20度內每度單價為7.35元，是被告所竊取之水估算價值應為168元（計算式：7.6×3×7.35＝168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此部分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就犯罪事實（一）2部分，被告住處111至112年間，平均每月電費為62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所用以竊電之插座數量不多，自不能以家戶整體用電予以計算，故其電費應再予以折減，以上開平均電費5分之1計算為適當，被告竊電之期間約為2月，是本案以此方式估算被告所竊取之電價值應為251元（計算式：627÷5×2＝251元），此部分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徐啓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顏麗芸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逃生通道之處罰）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3條
（竊能量以竊取動產論）
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


附表：
		犯罪事實

		主文



		如犯罪事實欄（一）1所示

		馮正輝犯竊盜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168元之水，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如犯罪事實欄（一）2所示

		馮正輝犯竊電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251元之電，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

		馮正輝犯阻塞逃生通道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90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正輝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3
7號），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870號），本院認宜以簡
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馮正輝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拘
役之刑，應執行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馮正輝為彰化縣○○市○○路0段000○0號之達軒桂冠大樓16樓住
    戶，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馮正輝因無力繳交水電費用遭斷水、斷電後，竟意圖
          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
　　　　　1.於民國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9月22日17時許
            止，以延長水管從上開大樓17樓經過馮正輝家16樓
            陽台，接到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竊取達軒桂冠大
            樓之公共用水。
　　　　　2.於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8月7日8時51分許止
            ，以私接電線之方式，自閱覽室公共用電插座、16
            樓緊急照明用電插座接入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竊
            取達軒桂冠大樓公共用電使用。
　　（二）馮正輝明知樓梯間為達軒桂冠大樓住戶的共用逃生通
          道，竟基於阻塞逃生通道之犯意，分別於112年5月22
          日19時，在達軒桂冠大樓地下2樓公用車道上，與112
          年6月7日18時，在達軒桂冠大樓丁梯逃生樓梯1至3樓
          、15至17樓樓梯間，堆放資源回收物，阻塞住戶共同
          使用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
          。
二、證據
（一）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告訴人即達軒桂冠大樓之住戶劉靜怡於警詢、偵查中之證
      述。
（三）現場照片。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
　　　1.就犯罪事實（一）1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
        之竊盜罪。
　　　2.就犯罪事實（一）2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3條、第32
        0條第1項之竊電罪嫌。
　　　3.就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
        項後段之阻塞逃生通道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示各次犯行，其犯罪時
      間相近，且各係為實現同一犯罪目的而侵害同一法益，各
      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
      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1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均屬接續犯。
（三）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
      所需水、電，任意竊取他人之水、電，缺乏尊重他人財產
      權之法治觀念，又任意以前開方式阻塞上開大樓之逃生通
      道，顯已致生危險於其他住戶或使用人之生命、身體，所
      為均不可取，並考量被告自述國中畢業、之前以資源回收
      為業，日薪約新臺幣（下同）2、300元，無負債，離婚，
      有1名成年子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以及
      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竊取財物之價值、所得利
      益、對被害人所生損害、被害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就所處拘役刑部分，斟酌
      被告所犯各罪態樣及侵害法益、各次犯行之時間、空間之
      密接程度等情，就所處拘役之刑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
      示；暨就宣告刑及執行刑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條犯罪所得及
      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本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示犯行所實際竊取之水、
      電各為多少，因無具體記量，於認定上顯有困難，是本院
      以估算之方式認定。
（二）就犯罪事實（一）1部分，被告住處於111年間單月平均用
      水度數為7.6度（小數點第1位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竊
      水之時間約莫為3個月，而依臺灣自來水公司水費收費標
      準，隔月抄表者，於1至20度內每度單價為7.35元，是被
      告所竊取之水估算價值應為168元（計算式：7.6×3×7.35＝
      168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此部分應予宣告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就犯罪事實（一）2部分，被告住處111至112年間，平均
      每月電費為62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所用
      以竊電之插座數量不多，自不能以家戶整體用電予以計算
      ，故其電費應再予以折減，以上開平均電費5分之1計算為
      適當，被告竊電之期間約為2月，是本案以此方式估算被
      告所竊取之電價值應為251元（計算式：627÷5×2＝251元）
      ，此部分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徐啓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
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顏麗芸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逃生通道之處罰）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
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
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3條
（竊能量以竊取動產論）
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

附表：
犯罪事實 主文 如犯罪事實欄（一）1所示 馮正輝犯竊盜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168元之水，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如犯罪事實欄（一）2所示 馮正輝犯竊電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251元之電，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 馮正輝犯阻塞逃生通道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90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正輝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37號），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870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馮正輝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拘役之刑，應執行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馮正輝為彰化縣○○市○○路0段000○0號之達軒桂冠大樓16樓住戶，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馮正輝因無力繳交水電費用遭斷水、斷電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
　　　　　1.於民國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9月22日17時許止，以延長水管從上開大樓17樓經過馮正輝家16樓陽台，接到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竊取達軒桂冠大樓之公共用水。
　　　　　2.於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8月7日8時51分許止，以私接電線之方式，自閱覽室公共用電插座、16樓緊急照明用電插座接入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竊取達軒桂冠大樓公共用電使用。
　　（二）馮正輝明知樓梯間為達軒桂冠大樓住戶的共用逃生通道，竟基於阻塞逃生通道之犯意，分別於112年5月22日19時，在達軒桂冠大樓地下2樓公用車道上，與112年6月7日18時，在達軒桂冠大樓丁梯逃生樓梯1至3樓、15至17樓樓梯間，堆放資源回收物，阻塞住戶共同使用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
二、證據
（一）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告訴人即達軒桂冠大樓之住戶劉靜怡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三）現場照片。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
　　　1.就犯罪事實（一）1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2.就犯罪事實（一）2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3條、第320條第1項之竊電罪嫌。
　　　3.就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之阻塞逃生通道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示各次犯行，其犯罪時間相近，且各係為實現同一犯罪目的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1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均屬接續犯。
（三）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水、電，任意竊取他人之水、電，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法治觀念，又任意以前開方式阻塞上開大樓之逃生通道，顯已致生危險於其他住戶或使用人之生命、身體，所為均不可取，並考量被告自述國中畢業、之前以資源回收為業，日薪約新臺幣（下同）2、300元，無負債，離婚，有1名成年子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竊取財物之價值、所得利益、對被害人所生損害、被害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就所處拘役刑部分，斟酌被告所犯各罪態樣及侵害法益、各次犯行之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等情，就所處拘役之刑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暨就宣告刑及執行刑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示犯行所實際竊取之水、電各為多少，因無具體記量，於認定上顯有困難，是本院以估算之方式認定。
（二）就犯罪事實（一）1部分，被告住處於111年間單月平均用水度數為7.6度（小數點第1位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竊水之時間約莫為3個月，而依臺灣自來水公司水費收費標準，隔月抄表者，於1至20度內每度單價為7.35元，是被告所竊取之水估算價值應為168元（計算式：7.6×3×7.35＝168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此部分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就犯罪事實（一）2部分，被告住處111至112年間，平均每月電費為62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所用以竊電之插座數量不多，自不能以家戶整體用電予以計算，故其電費應再予以折減，以上開平均電費5分之1計算為適當，被告竊電之期間約為2月，是本案以此方式估算被告所竊取之電價值應為251元（計算式：627÷5×2＝251元），此部分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徐啓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顏麗芸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逃生通道之處罰）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3條
（竊能量以竊取動產論）
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


附表：
		犯罪事實

		主文



		如犯罪事實欄（一）1所示

		馮正輝犯竊盜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168元之水，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如犯罪事實欄（一）2所示

		馮正輝犯竊電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251元之電，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

		馮正輝犯阻塞逃生通道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90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正輝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537號），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870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馮正輝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所處拘役之刑，應執行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馮正輝為彰化縣○○市○○路0段000○0號之達軒桂冠大樓16樓住戶，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馮正輝因無力繳交水電費用遭斷水、斷電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
　　　　　1.於民國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9月22日17時許止，以延長水管從上開大樓17樓經過馮正輝家16樓陽台，接到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竊取達軒桂冠大樓之公共用水。
　　　　　2.於112年6月間某日時起至112年8月7日8時51分許止，以私接電線之方式，自閱覽室公共用電插座、16樓緊急照明用電插座接入其住處使用，以此方式竊取達軒桂冠大樓公共用電使用。
　　（二）馮正輝明知樓梯間為達軒桂冠大樓住戶的共用逃生通道，竟基於阻塞逃生通道之犯意，分別於112年5月22日19時，在達軒桂冠大樓地下2樓公用車道上，與112年6月7日18時，在達軒桂冠大樓丁梯逃生樓梯1至3樓、15至17樓樓梯間，堆放資源回收物，阻塞住戶共同使用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
二、證據
（一）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告訴人即達軒桂冠大樓之住戶劉靜怡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三）現場照片。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
　　　1.就犯罪事實（一）1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2.就犯罪事實（一）2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323條、第320條第1項之竊電罪嫌。
　　　3.就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係犯刑法第189條之2第1項後段之阻塞逃生通道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示各次犯行，其犯罪時間相近，且各係為實現同一犯罪目的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1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均屬接續犯。
（三）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水、電，任意竊取他人之水、電，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法治觀念，又任意以前開方式阻塞上開大樓之逃生通道，顯已致生危險於其他住戶或使用人之生命、身體，所為均不可取，並考量被告自述國中畢業、之前以資源回收為業，日薪約新臺幣（下同）2、300元，無負債，離婚，有1名成年子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竊取財物之價值、所得利益、對被害人所生損害、被害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就所處拘役刑部分，斟酌被告所犯各罪態樣及侵害法益、各次犯行之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等情，就所處拘役之刑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暨就宣告刑及執行刑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示犯行所實際竊取之水、電各為多少，因無具體記量，於認定上顯有困難，是本院以估算之方式認定。
（二）就犯罪事實（一）1部分，被告住處於111年間單月平均用水度數為7.6度（小數點第1位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竊水之時間約莫為3個月，而依臺灣自來水公司水費收費標準，隔月抄表者，於1至20度內每度單價為7.35元，是被告所竊取之水估算價值應為168元（計算式：7.6×3×7.35＝168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此部分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就犯罪事實（一）2部分，被告住處111至112年間，平均每月電費為62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而被告所用以竊電之插座數量不多，自不能以家戶整體用電予以計算，故其電費應再予以折減，以上開平均電費5分之1計算為適當，被告竊電之期間約為2月，是本案以此方式估算被告所竊取之電價值應為251元（計算式：627÷5×2＝251元），此部分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徐啓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顏麗芸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9條之2
（阻塞逃生通道之處罰）
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3條
（竊能量以竊取動產論）
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

附表：
犯罪事實 主文 如犯罪事實欄（一）1所示 馮正輝犯竊盜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168元之水，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如犯罪事實欄（一）2所示 馮正輝犯竊電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未扣案價值新臺幣251元之電，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 馮正輝犯阻塞逃生通道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